
 
 

 

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作为吉艾科技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严格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经认真审阅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后，基于独立的立场，对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相关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高管拟为公司全资孙公司银行贷款提供关联担保的

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其认为：为支持公司业务发展，公司控股

股东上海坤展及董事长姚庆先生为公司全资孙公司中塔石油丹加拉炼化厂就塔

吉克斯坦丹加拉120万吨/年炼油装置及配套工程一期项目4000万美元贷款提供

担保，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有利于拓宽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发展所需资金来

源，符合公司整体利益,不会对公司的经营活动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形。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 

 

2、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高管拟为公司全资孙公司银行贷款提供关联担保的

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平、公开的原

则，交易定价客观、合理，符合公司的根本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尤其是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公司董事会审议此次关联交易事项时，程序合法、有效，

且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综上，我们同意本次担保暨关联

交易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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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 

彭学军 

 

 

2021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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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签字： 

 

___________ 

章贵桥 

 

 

 

2021年11月15日 

 

 

 

 

 

 

 

 

 


